附件1

2008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优秀学生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实施办法

根据《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管理办法》和学校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特制定如下实施办法：

一、学校对参加2007年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立项项目的学生评选出8名优秀学生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
二、项目评定办法

评价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不仅要考核研究结果，更注重项目的实施过程。

三、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的资格

（一）项目资格
根据各项目研究和实施情况以及项目组成员的贡献大小，根据项目成绩的排名顺序予以遴选。具体为：

1、成绩第一名的项目，项目组排名前3位的；

2、成绩第二名的项目，项目组排名前2位的；
3、成绩第三至五名的项目，每个项目组排名第1位的。
各项目组成员的排名顺序由项目负责人和指导教师共同商定后确定，以项目结题申请书的排名顺序为准。
（二）基本条件
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还应满足以下条件：
1、英语四级成绩425分以上（含425分）；

2、本科前3年主干课程平均成绩达到75分以上，且没有不及格课程。

四、推荐免试研究生的规则

对于上述资格人员若已具有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的资格或没有达到推荐免试硕士研究生的基本条件，则在本项目组内依次往下顺延。
